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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楚公逆”器群的归属*
——兼论先秦“异族同号”问题

赵庆淼 田佳茗

摘 要：传世楚公逆钟和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的楚公逆编钟，长期被视作西周晚期楚君熊咢自作之器。

但绛县横水西周墓M2055出土的楚公逆剑，年代却相当于西周中期，而短剑的造型及人面纹饰，也带有鲜明的

北方地域色彩，这便从考古学上否定了作器者为熊咢的认识。基于“楚公逆”器的出土背景，并结合生史簋、益

公钟、小臣夌鼎诸铭所提供的人群与地理线索，可知西周陕晋地区大概同样存在一个以“楚”为名的国族，与周

王朝的关系颇为密切。“楚公逆”诸器归属的重新审视，可为探讨先秦“异族同号”问题提供相应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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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楚公逆钟和北赵晋侯墓地 M64 出土的

楚公逆编钟①，一般被视作西周晚期楚君熊咢的

自作之器，鲜有异议。然而，近年在绛县横水

西周墓 M2055 中发现的一柄人面纹扁茎剑②，

铭文显示同样为“楚公逆”所作，墓葬年代却在

西周中期，这便与“楚公逆”即熊咢的旧说产生

明显矛盾。若以楚公逆剑作为切入点，客观审

视其造型及人面纹饰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与地

域特征，由此联系并梳理西周铜器铭文中涉及

“楚”的复杂记载，不难发现有关线索的指向实际

是异于南方楚国的，这提醒我们需要对以“楚”

为号的人群、国族及地理空间重新进行辨识。

一、楚公逆器的文化因素特征及其

指向

传世器楚公逆钟系北宋政和年间出土。清

末孙诒让首释作器者楚公之名为“逆”，并据“咢

（㖾）”“逆”二字俱从“屰”声，从而考证“楚公逆”

即见于《史记·楚世家》的楚君熊咢③，时代约当

宣王之世。学界翕然而从，几成定谳。

1993 年北赵晋侯墓地 M64 出土一组青铜编

钟，共八件，均为甬钟。前六件形制相同，大小

相次，钲部及左鼓部俱有铸铭 68 字，作器者亦是

“楚公逆”；后两件形体较小，纹饰也异于前者，

铭文自钲部延及鼓部，作“ 㝅其子孙永宝用”8
字④。“ ”，《说文》云“即奇字‘㬜’”，可释作

“晋”字异体⑤。“㝅”训为乳，此有授予之义，表明

是晋国公室所铸而传之子孙的礼器⑥。如是，这

组编钟其实具有不同来源，即由晋人所获楚公

逆的六件甬钟，连同自作两钟构成一编⑦。此

外，M64 随葬铜鼎铭文上出现的“晋侯邦父”，经

李学勤、裘锡圭等研究，基本可以确定为《史记·
晋世家》所载的晋穆侯之名⑧。而晋穆侯主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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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于宣王时期，这似乎从考古学层面进一步印

证孙氏的判断。

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2006 年，山西绛

县横水西周墓 M2055 出土一件人面纹青铜短

剑，剑身两面靠近茎格处，分铸有铭文“楚公逆

□□中戈”7 字⑨。很明显，这里的作器者“楚公

逆”，与传世及北赵出土楚公逆钟的器主当为同

一人。然而，通过整体考察、比较可知，横水

M2055 的随葬铜器大多带有典型的西周中期特

征，发掘者据此推定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

阶段。众所周知，晚期墓葬完全可以随葬早期

遗物，但晚期器物一般不会埋藏于早期墓葬，这

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基本定律。因此，若非后世

打破、扰乱等极端情况，大体可以排除楚公逆剑

属于西周晚期的可能性。

倘若联系楚公逆剑的年代下限，重新审视

过去作为宣王“标准器”的楚公逆编钟，不难发

现原先的断代依据，其实也要进行反思与修

正。靳健、谢尧亭已从形制、纹饰和铭文三个方

面作了分析，指出楚公逆钟钟体宽阔，更接近叶

家山 M111∶7、庄白 J1∶59、万福垴 TN03E20∶10、虘
钟等西周早中期甬钟，明显不同于西周晚期至

春秋早期南方流行的窄体甬钟；篆带所饰蝉纹

为商末周初的流行纹饰，而鼓部所饰纹样亦可

追溯到叶家山 M111∶415 钺、叶家山 M28∶170 觚，

并延续到西周中晚期的三式 钟和柞钟；至于

“公”“宝”“用”等常见字，写法也带有明显的偏

早特征⑩。综合以上因素推断，楚公逆编钟的年

代同样不太可能晚至宣王时期，而应与楚公逆

剑相一致，即在西周中期晚段为宜。

既然楚公逆剑和楚公逆编钟的年代，均远

早于楚君熊咢的活动时段，彼此难以形成时间

上的“交集”，这表明，以往研究对“楚公逆”身份

的推定有误。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一个预

设的前提，即默认“楚公逆”器的国别为南方芈

姓之楚。因而即便上述最新的断代结论，实际

已经否定了“楚公逆”为熊咢的原有认识，研究

者仍会尝试在西周楚君世系中，继续寻找另一

位可能的人选，以填补修正旧说。平心而论，

如果我们不再囿于楚即楚国的“定论”，重新审

视“楚公逆”器本身所提供的客观信息，其实不

难捕捉到若干具有指向意义的重要线索。

从造型来看，楚公逆剑剑身呈柳叶形，中部

起脊，两刃斜直；茎扁平，上有两个圆孔，茎格部

平面呈“凸”字形。从纹饰来看，该剑在剑身接

近茎格处，两面均饰有阴线人面纹，圆脸大眼，

光头无发，近三角形宽鼻，双尖耳，耳垂处还有

象征耳孔的圆点。管见所及，此类人面纹扁茎

短剑的分布范围较广，从黄河流域的关中、晋

南，到长江中下游的湖南、苏南，乃至东南沿海

的广东、香港等地均有发现。不过相较于北方

来说，南方地区同类短剑的年代整体偏晚，出土

地点也相对零散，尤其是岭南地区的样本还表

现出一定的局部差异性，因此更有可能是受到

外部文化因素影响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出土背景明确、时代较早的同类型短剑，主

要见于宝鸡至扶风、岐山一带的西周早中期墓葬，

具体单位包括扶风齐镇M3、华县东阳M138、西安

少陵原 M452和岐山孔头沟 M16（图 1 ∶1—4）。

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也有一件人面纹短剑（图

1 ∶5），与扶风齐镇 M3 所出者颇为相似，传为浚

县辛村墓地的遗物。此外，北赵晋侯墓地 M33
还出土过一件疑似人面纹短剑（图 1 ∶6），茎格

部两面镶嵌骨片，其上刻有兽面纹。剑身近格

处的纹饰不甚清晰，原简报推测或是凸起的兽

首。田伟将其归入同类型短剑，并指出这种人

面纹扁茎剑主要源于关中地区。总的来说，上

述样本的年代范围相对固定，基本上都在西周

早期至中期，这无疑从侧面佐证了“楚公逆”器

断代提前的合理性。更为关键的是，从空间分

布来看，时代较早的同类型短剑的出土，尤以关

中至晋南等地最为集中，恰好与王朝腹地及周

文化核心区多有重叠。此种现象绝非偶然，足

以表明楚公逆剑的造型、纹饰带有鲜明的地域

色彩，应是代表了西周陕晋地区的一种特定文

化因素。准此，如果继续将“楚公逆”器一律归

为南方楚器，似乎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除前揭“楚公逆”器之外，西周金文中所见

称“楚公”者，尚有“楚公 ”器六件，包括钟五

（《集成》42—45；《新收》659）、戈一（《集成》

11064）。五件楚公 钟现存传世器三件，一件下

落不明仅存拓本，另一件系周原召陈 98 五号窖

藏出土，彼此造型接近，纹饰和铭文则有部分

差异。对比看来，楚公 钟的钟体同样较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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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楚公逆钟。尽管其纹饰有独具特色的一

面，如右鼓部所饰仰首翘尾的鸟纹和象纹，在彼

时比较少见；但正鼓部的阴线卷云纹及旋上的

细阳线纹，都是关中地区西周早中期甬钟的常

见纹饰，至于篆间的阴线云纹和顾首龙纹，亦

可追溯到西周中期同类纹饰，而与西周晚期尤

其是南方甬钟的主流纹样有着明显不同。因

此，就类型特征而言，楚公 钟与关中地区西周

甬钟整体上仍呈现出趋同的面貌，同时也符合

北方周文化背景下甬钟的演变序列。长期以

来，学界一般遵循楚即楚国的预设，将这些铜器

视作早期楚文化形成阶段的“标准器”。现在看

来，其来源及出现在关中的路径问题，可能仍有

讨论的空间。

二、西周北方楚氏的文字资料线索

据典籍与古文字资料记载，先秦时期以

“楚”为称的国族名、地名，大致可以分为南、北

两系。北方的“楚”位于黄河下游地区，一般认

为包括殷墟卜辞田猎地“楚”、东周卫地“楚丘”

和齐地“楚京”。《诗·鄘风·定之方中》：“望楚与

堂，景山与京。”［1］毛传谓“楚”即卫邑楚丘，在今

河南滑县东。“楚京”见于战国早期 羌钟（《集

成》157），该铭载三晋联合伐齐，迫其退入长城，

接着会师平阴，袭夺“楚京”。据此可知“楚京”

属齐，当在平阴附近的齐长城沿线。不过，田猎

卜辞中用为地名的所谓“楚”字作“ ”（《合集》

29984），从正、从二木之形，与常见从疋之“楚”

字有别，恐怕难以落实。

南方之“楚”为芈姓楚人的国族名，目前较

早见于周原甲骨，如 H11 ∶83 有“楚子来告”之

辞，一般认为即楚君朝周的记录。又 H11 ∶4 作

“其微、楚厥燎，师氏舟燎”，而《国语·晋语八》记

述成王岐阳之盟，称“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

表，与鲜卑守燎”，二者所载或为同一史实。关

3. 西安少陵原 M452∶52. 华县东阳 M138∶21. 扶风齐镇 M3 短剑

4. 岐山孔头沟 M16∶4 5. 故宫旧藏人面纹短剑 6. 北赵晋侯墓地 M33∶73
图 1 人面纹短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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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楚”的由来，清华简《楚居》提供了一种传说

性追述，“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烈宾于天，巫

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日楚人”［2］。即楚先公丽季

（熊丽）胁生而出，天神以荆条填补其母妣烈残

损之肋部，后世楚人遂以“楚”为自名。鉴于

“楚”“荆”义同，每有互训通用，两周时期北方贵

族对楚的称谓，便产生“楚”（令簋 ，《集成》

4300；京师畯尊，《铭图》 11784）、“荆”（ 簋，

《集成》3732；过伯簋，《集成》3907）乃至连言“楚

荆”（ 叔簋，《集成》3950；史墙盘，《集成》

10175；子犯编钟，《新收》1008）等不同形式。战

国后期，随着楚国政权重心自江汉平原逐渐东

移，作为地域概念的“楚”，最终又扩展至淮河中

下游地区。

通过梳理可知，南、北两系的“楚”空间悬

隔，各自源流分明，未尝互有交织。此外，可以

跟前揭“楚公”器群建立联系，并提供若干重要

线索者，尚有西周时期的生史簋、益公钟和小臣

夌鼎诸铭，其中出现的“楚”究竟如何确定归属，

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与辨识。

生史簋，1980 年扶风黄堆西周墓 M4 出土，

侈口鼓腹，圈足外撇，兽首屈舌耳下有珥，形制

接近于沣东普渡村出土、被视作穆王“标准器”

的长甶簋，颈下所饰分尾长鸟纹，亦是西周中

期穆、共阶段的常见纹饰。因而将生史簋年代

推定在穆王时期，大致比较合适。其内底铭

文为：

（召）伯令生史使于楚。伯赐赏，用

作宝簋，用事厥 （祖）日丁，用事厥考日

戊。（《集成》4100—4101）
按 甗铭（《铭图》3363）言“王□□ 使于緐，赐

贝五朋”，与此文例相近，对比可知，赏赐生史的

“伯”仍是召伯而非他人。故铭文大意是说，召

伯遣生史出使于楚，功成归来而受到赏赐，遂作

此簋以祭祀先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生史出使之“楚”

视作南方楚国，然而谛审此说，其实不无疑问。

首先，楚国虽然名义上为王朝属邦，但终究为边

裔异族所立，而非周人“封建亲戚”的对象；加之

长久僻处南土，难免带有较强的独立倾向，故虽

与周室基本保持交通，但谈不上严格的君臣名

分。至于金文所见出使外服封国的情形，也通

常是由周王或王后遣命，如中甗（《集成》949）、

小臣守簋（《集成》4180）、乍册睘卣（《集成》

5407）诸铭俱是如此。召伯作为留守畿内的召

公后裔，彼时即便承袭王官身份，却非王朝执政

卿士，若自行派遣僚属聘楚，则有违周、楚之间

形成的交往传统。其次，生史簋所处的时代，上

距昭王南征结束不久，而所谓“南征”主要包括

伐楚和南巡狩两个阶段。由“伐楚荆”器群可

知，北方西周贵族普遍有所斩获，表明伐楚一度

取得胜利；不幸的是，昭王的南土经略最终遭受

重大挫折，以致“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3］。在

周人与荆楚集团保持敌对关系的状态下，双方

贵族之间恐怕并不具备开展交聘的条件。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生史簋铭提到的

“楚”，似不会是昭王南征未久后的南方楚国，而

可能是另一个与王朝世族——召氏直接交往的

同名对象。倘若联系前文关于“楚公逆”族属的

探讨，尤其是楚公逆剑及相关铜器所提供的线

索，学者当有理由考虑，同时期北方地区存在异

族同号之“楚”的可能性。循此思路，益公钟

（《集成》16）铭文中提到的“楚氏”，引起我们的

注意：

益公为楚氏龢钟。

作器者“益公”主要见于西周中晚期金文，其身

份颇为显赫，如走马休盘（《集成》10170）、王臣

簋（《集成》4268）、询簋（《集成》4321）诸铭所示，

周王册命典礼的右者皆由“益公”担任。

关于此钟的断代，目前学界主要有恭懿时

期和夷厉之世两种意见，从其鼓部的变形龙

纹及字体特征判断，后说近是。据《史记·楚世

家》记载，正值夷王在位之时，楚君熊渠在江汉

地区积极对外扩张，继而藐视周王室权威，僭号

自行称王，后因畏惧厉王兴师来伐，楚人遂不得

已舍去王号。由此可见，彼时周、楚关系并未

得到改善，甚至面临再度交兵的风险，故可首先

排除“楚氏”是指芈姓楚国的可能性。但此钟作

为目前仅存的益公自作器，却反映出“楚氏”与

益公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

有学者推测，“楚氏”即益公的夫人或母亲，

其所自出之国族名为“楚”。但铜器铭文中凡以

“某氏”指称女子者，“某”基本都是女姓，诸如

“姜氏”（《集成》3570）、“姞氏”（《集成》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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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氏”（《集成》2027）、“媿氏”（《集成》3934）、

“姒氏”（《集成》2643）、“妊氏”（《集成》2765），此

外也有少数表示身份，如五年琱生簋（《集成》

4292）之“君氏”和“妇氏”。显而易见，本铭“楚

氏”不合于上述称名通例，故难以视作周代贵族

女子的称谓。另一种常见的“某氏”用于指称男

性，兼指其所在之族氏，符合周代贵族男子“称

氏不称姓”的习惯。这里的“某”既可以是排行

名或职官名，如“伯氏”（《集成》4329）、“叔氏”

（《集成》3955）、“侯氏”（《集成》3781）、“尹氏”

（《集成》2828）等；亦可直接出现族氏名，如“遣

氏”（《铭图》2488）、“散氏”（《集成》9669）、“鲍

氏”（《集成》142）等。相较来看，“楚氏”显然更

接近于氏名，其他情形则难以讲通。故铭文大

意即是说，益公给以“楚”为号的族氏铸作龢钟。

按商周金文所见“A 为 B 某器”一类文例，作

器者与受器者的关系同样需作讨论。首先是为

逝者铸作祭器，如 鼎（《集成》2696）“用为考宝

尊”，而更常见者则是生者之间的互相授受。其

中，既有父系家族长为配偶或媵女作器，如牀侯

簋（《集成》3752）“为季姬簋，其万年用”；也有贵

族家族内部大宗为小宗或庶子弟作器，如叔䟒

父卣（《集成》5429）云“余贶为汝兹小鬰彝，汝其

用飨乃辟 侯逆覆出内（入）事（使）人”。关于

宗族长给族内成员作器的问题，多位学者都有

较为系统的研究，如朱凤瀚就以伯㺇诸器、卫

簋、叔䟒父卣诸铭为例，指出宗族长对宗族内部

青铜礼器的制作拥有支配权，大宗可以通过作

器赠予小宗及宗族成员的方式，来达到督促对方

举行祭祀、发布命令、勉励规范行为等目的。既

然前文已论“楚氏”属于男性称氏之例，则为女

性贵族作器的情形自可排除；而作器祭祀逝去

的先人，通常也要加缀父、母、祖、考之类的亲称

或尊称，本铭显然不合常例。那么对比可知，

“益公”和“楚氏”很可能属于具有相同血缘背景

的宗亲关系。考虑到彼此氏名殊异，这就表明

“楚氏”一支已从益氏公室别出，另立宗氏，即二

者分别代表同一宗族内部的大宗和小宗。

就铜器铭文所见，除益公代表的大宗之外，

西周益氏宗族同样存在若干分支。如盠方尊

（《集成》6013）、盠方彝（《集成》9899）有“文祖益

公”之称，而盠驹尊（《集成》6011）云“作朕文考

大仲宝尊彝”。韩巍通过排比诸器年代及铭文，

指出“文考大仲”正是元年师 簋（《集成》

4279—4282）的“文祖益仲”，换句话说，即益公

家 族 大 约 自 西 周 中 期 穆 王 阶 段 分 衍 出“益

仲—盠—师 ”这一宗支。此外，传出丰镐地

区的简簋盖（《新收》736）还提到“皇考益叔”，则

可代表西周晚期益氏的又一支系，只是器主此

时已沦为“丰仲”的家臣，也许反映出家族地位

不及往昔的境况。实际上，作为势力较为强盛

的西周世族，益公后裔分立形成的别支，也并不

仅限于益氏内部，如：

（1）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用祈眉寿鲁

休，鲜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毕鲜簋，

《集成》4061）
（2）王若曰：师询，丕显文、武，膺受天

命，亦则于汝。乃圣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

肱股。……询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

烈祖乙伯、凡益姬宝簋。（师询簋，《集成》

4342）
例（1）“毕鲜”追尊益公为皇祖，可知其人并非毕

氏贵族，而是益公后裔支封于毕者，因以别氏。

例（2）师询簋与师酉器群为同一家族所作，此已

为研究者所公认，对比诸铭所见亲称和职司内

容，可以推断师酉为师询之父。这里的“凡益

姬”，在询簋铭中则作“凡姬”，凡为“周公之

胤”，故“凡益姬”当系嫁至益氏的姬姓凡氏女

子，然则“益”便是师酉父辈所在家族之名号。

值得注意的是，与询簋同坑出土者尚有弭叔

诸器，其中包括弭叔师察簋及弭叔鬲、 等；加

之询与弭叔职事相近，二人均任师氏之职，这就

表明他们当为同一家族成员，亦即弭氏贵族。相

较前揭益仲、益叔等支系，弭氏尽管同样隶属于

益公宗族，但其从大宗分立之际，便已取得新的

氏名，继而形成新的宗氏。因此，作为分宗立氏

的弭氏贵族师询，只是在追忆先人的时候，才会

偶或使用大宗氏名，以示本小宗之所自出。不难

看出，非但毕鲜簋合乎此例，益公钟所见益氏大

宗与楚氏的关系，显然也同这一情形相契，足见

我们对益公钟铭内涵的揭示，乃是合理有据的。

关于益氏的族属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

议。首先，师酉诸器称考、妣为“乙伯”“ 姬”，

鉴于“乙伯”的称名形式冠以日干，基本可以推

重审“楚公逆”器群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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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师酉、师询及其所在家族当非姬姓周人。其

次，宰兽簋（《新收》663）记载周王册命器主“更

乃祖考事， 司康宫王家臣妾、仆庸外内”，祭祀

对象则为“烈祖幽仲、益姜”。韩巍认为宰兽世

袭内朝“宰”职，而益公家族担任职事多属于军

政范畴，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彼此难以相兼，

故“益姜”当视作益氏之女，亦即姜姓。其说可

从。从考古资料来看，上述益公宗族及其各支

系的遗存，基本上都集中分布于关中地区，如出土

盠器群的眉县李家村、发现师 簋等铜器窖藏

的沣西张家坡村，均是益仲后裔的居邑所在；

益氏小宗毕鲜定居毕地，位于宗周东南；不惟弭

叔诸器，弭伯师藉簋（《集成》4257）及传世弭伯

匜（《集成》10215）、弭仲簠（《集成》4627）皆出自

今蓝田境内，弭氏封邑的位置即可得以确认。

此外，作为益氏联姻对象的宰兽家族，可能定居

于周原南缘的今扶风段家镇一带；而其余同

“益公”相关的铜器，诸如王臣簋（《集成》4268）、

永盂（《集成》10322）及传世器牧簋（《集成》

4343）等，也都出土于关中地区。综上可见，益

公宗族的势力范围基本限于周畿西部，这种现

象恐怕与其族属背景密切相关。毕竟，益氏作

为姜姓集团成员，属于典型的周系贵族，历史上

或与姬姓周人颇有渊源，故其家族势力盘踞于

王朝腹地，长期肩负股肱之任，自然在情理之

中。至于益公钟出现的楚氏，既与益氏同宗同

源，理应同样带有较为浓厚的“西土”背景，如此

便与楚公逆剑的考古学指向不谋而合。

三、西周北方楚氏的地理背景

若将关注的重点从人群转向地域，将族氏

名与地名加以合观，那么传世器小臣夌鼎的铭

文记载，适可提供一个“楚”地的关键线索。据

《宣和博古图》著录器型，小臣夌鼎为圆底深

腹，下部倾垂，置三柱足，口沿下饰以成组云雷

纹一周，中间设短扉棱相隔。就造型和纹饰布

局而言，小臣夌鼎与上海博物馆藏燕侯旨鼎较

为接近，时代当在西周早期晚段，唐兰定为昭

王世器，大体是合适的。鼎铭云：

正 月 ，王 在 成 周 。 王 （ ）于 楚 菉

（麓），令小臣夌先省楚㕇（居）。王至于

㕇（居），无遣（谴）。小臣夌赐贝，赐马丙

（两）。夌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作季㜏

（妘）宝尊彝。（《集成》2775）
“ ”字从辵、从必，裘锡圭释为“ ”，读为敕戒

镇抚之义的“毖”。“楚菉（麓）”即楚地的林麓，

为周王外出巡行的目的地，而小臣夌先行省视

之“楚居”，则是设在当地供王临时驻跸的处所。

按昭王南征的首要任务即是伐楚，故上铭

所见设有王居之“楚”，绝非处于敌对状态的南

方楚国，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在笔者看来，欲

窥知此“楚”的大致方位，坐标“成周”与动词

“ ”乃是关键的线索。在殷墟卜辞中，“ ”的

出现往往有其特定背景，如：

乙巳卜，贞：王 于召，往来亡灾。在

九月。

丁未卜，贞：王 于宫，往来亡灾。

戊申［卜］，贞：王 雍，［往］来亡灾。

王占曰：吉。

己酉卜，贞：王 召，往来亡灾。

（《合集》36643）
从文例推断，商王是在某驻跸之所连续贞问前

往各地巡省的休咎情况。其中提到的召、宫、雍

三地，彼此恐怕相去不远，很可能皆分布在占卜

地的周边，否则命辞“往来亡灾”便失去了实际

意义，而商王一再贞问“ 召”，亦可佐证整个行

程的范围有限。另一条更为直接的证据，见于

商末征人方卜辞：

乙巳王卜，在 贞：今日步于攸，亡灾。

己未王卜，在贞：田元，往来亡灾。

乙 丑 王 卜 ，在 攸 贞 ：今 日 从 攸 东 ，

亡灾。

丁丑王卜，在□贞：今日步于 ，亡灾。

（《英藏》2562+《合集》37475+《合补》

11141+《合集》36957）

第三辞载乙丑日商王驻足于攸，准备当日即循

攸地以东的区域巡行，同样可见“ ”这一政治

行为展现在地理空间上的特征。鉴于驻跸地与

所“ ”目标的空间关系往往较为密切，那么鼎

铭既言“王在成周”，又说准备“ 于楚麓”的事

宜，则表明“楚麓”相距成周（今河南洛阳）不会

太远，大抵属于西周王畿内部的鄙野之地，犹有

经略巡守的意义。准此，若以成周作为坐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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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楚”地的位置基本就可圈定在关中平原以东

至今豫西、晋南一带。

无独有偶，据先秦典籍记载，上述区域内恰

有一处“荆”地。《尚书·禹贡》：“荆、岐既旅，终南

惇物，至于鸟鼠。”［4］此叙雍州辖境诸山，其中

“荆”又见于《禹贡》“导山章”，即“导岍及岐，至

于荆山”者。《汉书·地理志》左冯翊褱德县下原

注：“《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洛水

东南入渭，雍州 。”［5］该“荆山”属于六盘山系

的桥山余脉，核其方位，当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的渭水北岸，恰好位于陕晋之间。“楚”“荆”作

为专名，往往义近通用；而“楚麓”和“荆山”均系

山地丘陵地貌，地表形态亦相对趋同。那么，综

合时代、地望范围、地名称谓及地貌特征等因素

看，《禹贡》北条荆山与金文“楚麓”可谓颇相契

合，故以前者为据来比定周畿附近之“楚”，应是

目前较为合宜的取径。

在前文中，我们根据“楚公逆”器的时代特征

及特定文化因素，重新检视其作为南方楚器的合

理性与可能性。继而以此为基础，系统梳理西周

金文中其他涉及“楚”的国族名、地名资料，通过

考辨与钩沉，使得位于黄河流域的另一同名之

“楚”浮现出来。下面，不妨紧扣该讨论对象，兹

将有关核心线索整理、胪列如次，以见梗概。

其一，楚公逆编钟、楚公逆短剑分别出自北

赵晋侯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两处遗存均在晋

南地区；而与楚公逆剑类型相同的人面纹短剑，

出土遗存也集中分布于关中至晋南一带。

其二，益公钟显示，西周益公家族存在名为

“楚氏”的小宗分支，而益氏作为带有浓厚“西

土”背景的姜姓族氏，其宗族遗存及活动轨迹也

主要限于关中地区。

其三，生史簋所见之“楚”，与王朝世族召氏

直接交通；小臣夌鼎出现的地名“楚”，乃是王自

成周出巡的驻跸之处，地望大抵不出关中东部

至今豫西、晋南之间。

综上，无论是“楚公”诸器的出土地点、楚公

逆短剑所代表的文化因素及其地域色彩，抑或

考古资料所见益氏宗族势力的空间分布，还是

小臣夌鼎之“楚”的地望范围，这些线索提供的

种种指向都是趋于一致的。有鉴于此，我们或

可作出初步推论：除为学界所熟悉的南土楚国

之外，西周北方地区尚有另一同名之楚存在。

作为从姜姓益氏家族分立的别支，该楚氏属于

“西土”背景的周系集团，至少从西周早中期之

际至西周晚期活跃于历史舞台，其势力范围主

要在今陕晋两省交界地带，结合时空背景、地名

称谓及地貌特征等因素考虑，《禹贡》北条荆山

乃是相对合宜之选（见图 2）。如是，西周王朝世

族及晋南封国与楚氏的密切关联和频繁互动，

从地缘格局上便可得到较好的解释。

四、余论与启示

我们知道，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名、实关

系，注意名、实之间在时代或空间层面可能存在

的差异，乃是探索与解决诸多上古史疑难问题

的关键前提，特别是各种复杂的“同名异实”现

象，尤为值得关注，其中就包括“异地同名”和

“异族同号”问题。

图 2 西周楚氏势力范围示意图

重审“楚公逆”器群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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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异族同号”，是指内质殊异的血缘组

织拥有相同国、氏名号的特殊现象。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异姓同氏的情况，也不乏少数同姓、同

氏却并非同一家族的现象。关于先秦时期的

“异族同号”问题，以往研究者已有一定程度的

关注，并通过具体举例进行论述。若从规律层

面进行考察，“异族同号”现象的形成机制，实际

与早期血缘组织的命氏规则密不可分。从通例

来看，先秦贵族家族经过分衍而获取新氏名的

来源，主要包括地名（封邑名）、职官名及先人称

谓（包括表字、排行名及谥号等）若干种。其

中，有些职官名和贵族排行名的使用非常普遍，

诸如“册”“司马”及“仲”“叔”等，一旦前者广泛

用于命氏，则难免导致不同族氏之名号相吻

合。同理，鉴于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客体之间常

会出现地名重叠的情况，这样即便不同人群的

所居地域未必一致，却可能因为同样采用“以地

为氏”的途径，从而拥有一致的国族名号，此即

缘于“异地同名”。如春秋有南北二随，晋大夫

曰随氏，汉东则为随侯之国，彼此源流殊异。不

难看出，上述“异族同号”现象是因职官名、人名

称谓重合所致，或由“异地同名”而衍生，若具体

到重名对象，则彼此之间往往并无时空范畴上

的关联与交织。

同样是取径“以地为氏”的命氏规则，也有

相当一部分“异族同号”现象的产生，则是基于

不同人群定居一地的历史背景。关于这一问

题，古代学者已有相应的关注与阐释，如清儒顾

炎武就将先秦国族更迭的具体情形，归纳为“胜

国”和“因国”两类而有所区分。所谓“胜国”，

即征服一国且毁其社，如《尚书·洪范》序言“武

王胜殷”［4］397，而《左传·文公十五年》云“凡胜国

曰灭之”［6］4028，即此。设若两国早晚相踵，因其

故墟民人而以立新邦者，则谓之“因国”。如《左

传·昭公二十年》昔晏子对齐景公曰：“昔爽鸠氏

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

之，而后大公因之。”［6］4549循“因国”之例，尽管不

同人群徙居犹有先后早晚之别，却由于所居之

地相同，一兴一替，名号相因，则会出现血缘相

异而沿用相同氏名的现象，遂成“异族同号”。

如晚商晋南地区先有祁姓之唐，相传为帝尧之

后，西周初年成王灭唐以封叔虞，又有姬姓唐

国，虽名号相同却互为仇雠。此外，在商周时期

规模较大的地域性聚落内部，普遍存在着多血

缘人群集中聚居的现象。若干异姓部族定居一

地，如果统一采用居邑地名来进行命氏，自然也

会形成“异族同号”的局面。如铜器铭文所示，

西周同样以“丰”为氏的人群，便至少可以分为

姬姓（檀季遽父尊，《集成》5947）、姞姓（室叔

簋，《新收》1957）及妊姓（王作丰妊单宝盉，《集

成》9438）三支。其中即便同为姬姓丰氏，犹有

“文之昭”的丰公家族（师卫簋，《铭图》5412）和

井氏分支——“丰井”氏（丰井叔簋，《集成》

3923）之别。上述现象无非是诸人群共同聚居

沣西之文王故都丰邑的缘故。

综上来看，本文所论西周北方楚氏与南方

楚国并存之状况，无疑属于因地名重叠而导致

族氏名号偶合的特殊现象。不过，它作为考察

先秦“同名异实”问题的一个代表性案例，适可

揭示出地名命氏规则作用下从“异地同名”到

“异族同号”的演进机制，具有窥斑见豹的意义，

对于相关古史地理研究，会起到一定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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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xamining the Attribution of“Chugong Ni”Bronze Vessels Group: On the“Different Clans
with the Same Name”in Pre-Qin Period

Zhao Qingmiao and Tian Jiaming

Abstract: The Chugong Ni bell and the Chugong Ni chime bells unearthed from tomb M64 of the Marquis Jin
cemetery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work of King Xiong E， who ruled the Chu State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However， a dagger inscribed with Chugong Ni， which wa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M2055 at the
Hengshui cemetery in Jiangxia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can be dated to the middl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shape and the human face decoration of the dagger also have a strong norther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se
factors challenge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that Chugong Ni was the work of King Xiong E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By examining the context surrounding the unearthed Chugong Ni vessels and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artifacts like Sheng Shi vessel，Yigong bell and Xiaochen Ling tripo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also a state clan
named Chu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and Shanxi areas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Zhou Dynasty.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ttribution of Chugong Ni vessels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n the issue of different clans with the same name during pre-Qin period.

Key words: Chugong Ni；the dagger of Chugong；ethnic group；different clans with the sam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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